附件3
2015高雄市兒童藝術教育節
【藝術體驗設攤】經費預算表
                 設攤單位：高雄市             
時間： 104年7月18日(六)  下午15:00~18:00 
地點:愛河之電影館前(五福橋至電影館)
	編號
	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總價
	備註

	1
	誤餐費
	70
	人次
	
	
	

	2
	布置費
	
	
	
	
	

	3
	材料費
	
	
	
	
	

	4
	交通費
	
	
	
	
	

	5
	雜支
	
	式
	1
	
	以總申請經費之5%為上限

	
	以下空白
	
	
	
	
	

	總 計
	
	

	備註：以上經費依實際支出得相互勻支，惟雜支之實際支用比例仍不得超過5%


承辦單位           總務處            會計室           校 長
說明：
1. [bookmark: _GoBack]布置費請依各攤位之場地布置所需費用編列。
1. 材料費請依各校設攤之活動類別所需之材料加以編列。
1. 不得編列工作費。
1.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申請表待通過審核後，將函文各校另依核准金額重寫經費預算表，屆時請各校將核章後的經費預算表及領據(紙本)，於期限內公文交換或掛號郵寄送到新興區七賢國小輔導處趙苑伶主任（2351150#814）憑以辦理後續經費補助事項。

